
云南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2026年花卉绿植项目采购技术规范书
[bookmark: heading_3]一、 适用范围
本技术规范书适用于云南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本次花卉绿植零星采购的所有产品，包括花卉、水生植物、花盆、花盆底、草籽、花肥及农药等品类，覆盖产品的供货、验收、包装、运输、装卸及售后服务全流程。本项目为零星多次供货，根据甲方需求分批次供货。本次采购项目的所有供应商均需遵循本规范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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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采购产品共分6大类，且需适配云南地区的气候、土壤环境，确保正常生长。
1、花卉类，含乔木、灌木、草本、盆栽等类型，特殊要求包括带盆/含吊车/10支带盆等，需严格按要求交付。
2、水生植物，均为盆栽交付，需适配水生环境栽培，栽培基质为塘泥+河沙混合基质，盆体为防水材质，底部无排水孔。
3、花盆，分瓷质和塑料两种材质，均为全新无破损产品，尺寸为盆口直径，瓷质花盆表面光滑、无釉面脱落，塑料花盆为硬质PP材质、耐老化。
4、花盆底，均为塑料接水托盘，全新无破损，耐挤压、防渗漏，适配对应直径的花盆。
5、草籽，均为混播/单一品种草籽，发芽率≥85%，净度≥95%，无霉变、无杂质，含主辅材（营养土、保水剂）。
6、花肥及农药，均为正规厂家生产，有产品合格证、检验报告，符合国家环保标准，无过期，农药为低毒高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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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采购的所有产品均需达到一级品质量标准，供应商需对产品质量全程负责，确保产品符合本规范书及国家、行业相关标准要求，无质量缺陷、无病虫害、无过期变质等问题。采购方进行现场验收抽检，抽检不合格则判定该批次产品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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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所有花卉、水生植物植株健壮，生长态势良好，无黄叶、焦叶、枯叶、折枝、烂根等现象，根系发达、完整，土球（如需）包扎牢固，无松散脱落；
2. 盆栽花卉的栽培基质需清洁、疏松、透气，无虫卵、杂草籽、病菌，盆体为全新无破损产品，适配植株生长；
3. 草籽类产品无霉变、无虫蛀、无杂质，发芽率、净度达到本规范书2.5条要求，包装完好，有清晰的生产日期、保质期；
4. 花肥类产品无结块、无受潮、无过期，有效成分含量达到标注值，包装完好，标识清晰；
5. 农药类产品为正规厂家生产，有农药登记证、生产许可证、产品标准证，无过期、无渗漏，包装上有清晰的标签、使用说明、警示标志；
6. 花盆、花盆底等器具为全新产品，无破损、变形、裂纹，材质符合本规范书要求，尺寸偏差≤±2%；
7. 所有产品的标识清晰，包含产品名称、规格、产地、生产日期/出苗日期、保质期/生长周期、生产厂家等信息（植物类可挂标识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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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heading_16]3.2.1 乔木类（云南樱花、树状月季、云南山茶等）
1. 树形端正，主干挺直，分枝均匀，无偏冠、缺枝现象，枝干木质化程度高，无断裂、劈裂痕迹；
2. 地径、高度、冠幅的规格偏差≤±5%；
3. 土球包扎牢固，采用草绳+无纺布包扎，土球直径符合本规范书特殊要求，无松散、掉土，土球内根系完整，无烂根、断根；
4. 叶片浓绿、完整，无黄斑、黑斑、虫洞，无病虫害，发芽率≥90%（落叶乔木除外）；
[bookmark: heading_17]3.2.2 盆栽花卉类（大富贵、琴叶榕、绿萝、蝴蝶兰等）
1. 植株健壮，株型紧凑，无徒长，高度、冠幅规格偏差≤±3%；
2. 叶片浓绿、光亮，无焦边、黄斑、折痕、虫洞，叶片数量符合品种正常生长标准，无大量黄叶、掉叶；
3. 带花/花苞品种的花型完整，花色鲜艳，花苞数量达标，无落花、落蕾现象，花葶直立，无倒伏；
4. 栽培基质疏松、透气、保水，无板结、无积水，根系完整，无烂根、腐根，盆体无破损、漏水，底部带排水孔（水生植物除外）；
5. 无病虫害，无虫卵、菌核，花盆内无杂草。
[bookmark: heading_18]3.2.3 小型草本花卉类（红掌、一品红、木春菊、三色堇等）
1. 植株高度均匀，分枝多，株型紧凑，无徒长、倒伏现象，规格偏差≤±3%；
2. 花色鲜艳、纯正，花型完整，花量充足，无枯萎、落花现象，带花苞品种的花苞发育良好；
3. 叶片翠绿、完整，无虫洞、黄斑、焦边，无病虫害，根系发达，易移栽；
4. 批量供货的品种（如一品红316株、木春菊200株）需保证高度、花色、生长态势一致，无明显差异。
[bookmark: heading_19]3.2.4 水生植物类（旱伞草、荷花、睡莲、再力花等）
1. 植株健壮，耐水湿，叶片挺直，无黄斑、焦边、破损，无倒伏现象，规格偏差≤±5%；
2. 水生球根/根茎类品种（荷花、睡莲、王莲）无腐烂、无虫蛀，芽点饱满，成活率≥90%；
3. 盆栽水生植物的盆体为防水材质，无排水孔，栽培基质为塘泥+河沙混合基质，无虫卵、杂草籽，盆内无积水变质；
4. 无水生病虫害（如蚜虫、红蜘蛛、水霉病），植株生长态势良好。
[bookmark: heading_20]3.2.5 地被植物类（麦冬、玉龙草、珍株草）
1. 植株密集，成坪性好，无杂草，高度均匀，规格偏差≤±3%；
2. 叶片翠绿、完整，无焦边、黄叶，耐践踏、耐阴，适应室外种植环境；
3. 根系发达，蔓延能力强，种植后成活率≥98%，无斑秃现象。
[bookmark: heading_21]3.2.6 辅助材料类（花盆、草籽、花肥、农药等）
1. 花盆/花盆底：材质符合本规范书要求，全新无破损、变形、裂纹，尺寸偏差≤±2%，瓷质花盆釉面光滑、无脱落，塑料花盆耐老化、抗挤压，接水托盘防渗漏；
2. 草籽：发芽率，无霉变、虫蛀、杂质，包装完好，保质期内，含主辅材的需配套齐全，辅材无变质；
3 . 花肥：复合肥、尿素无结块、受潮，有效成分含量≥标注值，腐殖土有机质含量≥30%，无虫卵、杂草籽，包装完好，无渗漏；
4. 农药：正规厂家生产，“三证”齐全，无过期、渗漏，标签清晰，含使用说明、警示标志、配比方法，为低毒高效型，符合国家环保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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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所有植物类产品均需为无病虫害苗，不得携带国家检疫性有害生物（如根结线虫、介壳虫、红蜘蛛、白粉病、黑斑病、霜霉病等）；
2. 供应商供货前需对植株进行全面的病虫害防治处理，确保植株无活虫、无虫卵、无病菌斑，且农药残留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 无公害花卉》（NY 5323-2006）要求；
3. 乔木、灌木类植物的土球内不得携带蛴螬、地老虎等地下害虫，栽培基质不得携带病菌、虫卵；
4. 若验收时发现植株携带病虫害，判定该产品不合格，供应商需无条件退换货，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所有费用；
5. 供应商需提供病虫害防治方案，明确后续养护过程中的病虫害预防、治疗方法及用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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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采购产品的验收工作由采购方（云南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组织实施，供应商需配合验收，验收地点为采购方指定现场，验收时间为产品到货后24小时内。验收分为到货外观检验、抽样规格检验、质量性能检验三个环节，所有环节均合格则判定产品验收合格，任一环节不合格则判定为不合格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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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需对产品的包装、运输、装卸全程负责，确保产品在运输、装卸过程中无损伤、无变质、无丢失，符合本规范书的质量要求。包装、运输、装卸的所有费用均包含在产品单价中，采购方不另行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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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项目为零星多次供货，根据甲方需求分批次供货;
2. 供应商需向采购方提供24小时售后服务热线，安排专人负责售后服务工作，确保采购方的服务需求能够及时得到响应；
3. 采购方提出服务需求后，供应商需在1小时内予以回复，明确问题解决方案及处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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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算方式
1.  本项目按中标单价据实结算（全费用包含运费、搬运费、人工费、税费），半年结算一次。
2. 结算方式：按中标单价实际数量据实结算，供应商需提供正规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结算书。
3. 若出现本清单上未列项目，由甲乙双方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参照市场平均价格进行协商。

